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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刊登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

４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

税款

０．１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０４３

周福海

２ ００＊＊＊＊＊３９９

周吉

３ ０８＊＊＊＊＊７８９

新疆吉伊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 ００＊＊＊＊＊６９５

于丽芬

５ ００＊＊＊＊＊１７７

李志军

６ ０１＊＊＊＊＊１８９

罗功武

７ ００＊＊＊＊＊４６３

陈国琴

８ ００＊＊＊＊＊９６４

张俊华

９ ００＊＊＊＊＊７２９

浦俭英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坊兴路

８

号或无锡市新区新锦路

１０２

号

咨询联系人

：

罗功武

电话

：

０５１０－８８２７８６５２

传真

：

０５１０－８８２７８６５３

特此公告

。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421� � � �股票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2014-30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

（

证券简称

：

南京中北

，

证券代码

：

000421

）

股票于连续两个交易日

（

2014

年

4

月

23

日

、

4

月

24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规

定

，

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形

。

二

、

说明关注

、

核实情况

1

、

2014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披露了

《

南京中北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等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

待相关审计

、

评估

、

盈利预测等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议案

。

本次重组方案尚需公司关于

本次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及公司股东大会

、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

商务主管部门及证监会等的

审批或核准

，

上述事项取得相关审批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2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3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

4

、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5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股票异

常波动期间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

，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

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披露了

《

2013

年年度报告

》，

并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披露

了

《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

2014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

3,400

万元至

3,800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98.95%

至

122.35%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预约披

露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6

日

，

具体财务指标请详见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

3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o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78� � �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2014-023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２

，

８８０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比例的

７４．９７０９％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３

、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黄天火先生

、

黄长远先生

、

黄印电先生分别担任公司董事长

、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

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职务

，

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所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买入公司股

份的

，

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

，

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

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因此

，

黄天火先生

、

黄长远先生

、

黄印电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

虽分别为

７

，

３４１．６０

万股

、

１

，

８４７．２０

万股

、

１

，

８４７．２０

万股

，

但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分

别为

１

，

８３５．４０

万股

、

４６１．８０

万股

、

４６１．８０

万股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５２１

号文核准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公司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４

，

３００

万股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１２

，

８８０

万股

，

发行上市后

，

公司

股本总额为

１７

，

１８０

万股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

同意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７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

２．５

元

（

含税

），

共计分配股利

４

，

２９５

万元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进行了权益分派

。

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以来

，

未进行过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

目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７

，

１８０

万股

，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２

，

８８０

万股

，

占公

司股本总额比例的

７４．９７０９％

二

、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承诺

（

１

）

公司股东黄天火

、

黄长远

、

黄印电

、

黄秀兰

、

东莞市中科松山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海通

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

，

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本人

（

本公司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

（

本公司

）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本人

（

本公司

）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

２

）

股东黄天火

、

黄长远

、

黄印电

、

黄秀兰承诺

：

上述期限届满后

，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

、

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如有

）

期间

：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如本人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买入公司股份的

，

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

司所有

；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

，

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

《

招股说明书

》

中做出的承诺与

《

上市公告书

》

中做出

的承诺一致

。

（

４

）

股东黄天火先生

、

黄印电先生

、

黄长远先生

、

黄秀兰女士分别出具了

《

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

承诺

：

无论是否获得公司许可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保证将

采取合法

、

有效的措施

，

促使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

、

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及本人的其他关联

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保证不利用本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公

司

５％

以上股份

）

的地位条件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

。

如违反本承诺函

，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

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

２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

公司不存在为上

述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

。

三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２

、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２

，

８８０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比例的

７４．９７０９％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６

人

。

４

、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黄天火

７

，

３４１．６０

万股

７

，

３４１．６０

万股 注

１

２

黄长远

１

，

８４７．２０

万股

１

，

８４７．２０

万股 注

２

３

黄印电

１

，

８４７．２０

万股

１

，

８４７．２０

万股 注

３

４

黄秀兰

６４４

万股

６４４

万股 注

４

５

东莞市中科松山湖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６００

万股

６００

万股

６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０

万股

６００

万股

合计

１２

，

８８０

万股

１２

，

８８０

万股

注

１

：

黄天火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

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所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买入公司股份

的

，

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

，

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

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因此

，

黄天火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虽为

７

，

３４１．６０

万股

，

但本次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８３５．４０

万股

。

黄天火先生本次解除的限售股份中有

２

，

２００

万

股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

注

２

：

黄长远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

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所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买

入公司股份的

，

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

，

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

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因此

，

黄长远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虽为

１

，

８４７．２０

万股

，

但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

４６１．８０

万股

。

黄长远先生本次解除的限售股份中

有

１

，

３００

万股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

注

３

：

黄印电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职务

，

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所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

买入公司股份的

，

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

，

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因此

，

黄印电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虽为

１

，

８４７．２０

万股

，

但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

４６１．８０

万股

。

黄印电先生本次解除的限售

股份中有

１

，

３５０

万股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

注

４

：

黄秀兰女士自公司上市以来

，

从未担任过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如若以后

黄秀兰女士有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所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买

入公司股份的

，

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

，

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

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注

５

：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督促上述股东严格履行承诺

。

注

６

：

上述股东名单和公司招股说明书以及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的名单一致

。

四

、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本保荐机构认为

：

本次上市流通的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所做的股份锁定承诺

；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

定

；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本保荐机构对闽发铝业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２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３

、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

４

、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５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高自民先生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总经理王慧农先生

、

总会计师

赵祥智先生

、

财务总监刘世超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财务管理部总监伍东向

先生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释 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指 本公司、公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指 深圳市国资委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指 华能国际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指 深能集团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指 妈湾电厂

深圳市广深沙角

Ｂ

电力有限公司 指 广深沙角

Ｂ

电厂、广深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

厂

指 东部电厂

深能合和电力（河源）有限公司 指 河源电厂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指 环保公司

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 指 东莞樟洋电厂

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 指 惠州丰达电厂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指 财务公司

深能加纳安所固电力有限公司 指 加纳电厂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２

，

８５３

，

０９７

，

７０８．２１ ２

，

５０９

，

０２９

，

９５１．１６ １３．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４１０

，

５９４

，

５７６．８３ ２３１

，

５３７

，

６８１．６８ ７７．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０７

，

１５２

，

８４６．００ ２２９

，

１２２

，

２６４．４６ ７７．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１

，

２０９

，

９２２

，

４９８．２２ １９２

，

６２７

，

８２９．８７ ５２８．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５４ ０．０８７６ ７７．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５４ ０．０８７６ ７７．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９％ １．５１％

上升

０．９８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３４

，

４９２

，

１４１

，

３２６．１１ ３３

，

３９３

，

５０５

，

２８７．４７ ３．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６

，

７２９

，

７１６

，

６５３．９５ １６

，

３１７

，

１９４

，

８０１．１２ ２．５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９０４

，

４４１．７７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５

，

７６５

，

６８０．６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０２０

，

０８７．０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９９

，

４２１．００

合计

３

，

４４１

，

７３０．８３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

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３７

，

０３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国资委 国家

４７．８２％ １

，

２６４

，

０００

，

５１７ １

，

２６３

，

４８３

，

３１７

华能国际 国有法人

２５．０２％ ６６１

，

１６１

，

１０６ ４２１

，

１６１

，

１０６

广东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３２％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４％ ３

，

７６３

，

０４２

郭亚光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３

，

４４８

，

２８９

秦皇岛港货运

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３％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４

深圳市亿鑫投

资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１３％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４

叶利其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２％ ３

，

０５９

，

１３０

汤海贤 境内自然人

０．１％ ２

，

７７２

，

０００

陕西电力建设

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 ２

，

６５８

，

８８９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能国际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

，

７６３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６３

，

０４２

郭亚光

３

，

４４８

，

２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４８

，

２８９

秦皇岛港货运总公司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４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４

叶利其

３

，

０５９

，

１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５９

，

１３０

汤海贤

２

，

７７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７２

，

０００

陕西电力建设总公司

２

，

６５８

，

８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５８

，

８８９

高候钟

２

，

００９

，

１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９

，

１８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深圳市国资委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其它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自然人股东郭亚光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３６

，

００７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３

，

４１２

，

２８２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３

，

４４８

，

２８９

股。 公司自然人股东高候钟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８００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

，

００８

，

３８０

股，实

际合计持有

２

，

００９

，

１８０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

报告期投资收益同比增长

１２４８．３７％

，

主要系联营企业利润上升所致

。

２

、

报告期利润指标同比涨幅较大

，

主要系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的大幅上升

，

以及燃煤价

格同比下降

，

发电毛利率上升所致

。

３

、

报告期末

，

预付款项比年初增长

３５．５２％

，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

４

、

报告期末

，

短期借款比年初增长

５４．５９％

，

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

５

、

报告期末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下降

７５．４３％

，

主要系兑付中期票据所致

。

６

、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５２８．１１％

，

主要系购买燃料款支出减少

所致

。

７

、

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１２５．７６％

，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及对外

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

８

、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较多

，

主要系债务融资净额减少所致

。

９

、

报告期公司所属电厂

（

不含环保公司

）

累计实现上网电量

５２．２５

亿千瓦时

，

比去年同期

增加

６．２９％

。

其中

：

妈湾电厂

１７．８６

亿千瓦时

，

河源电厂

１４．５６

亿千瓦时

，

广深沙角

Ｂ

电厂

７．０２

亿千瓦时

，

东部电厂

６．７５

亿千瓦时

，

东莞樟洋电厂

０．６１

亿千瓦时

，

惠州丰达电厂

０．６１

亿千瓦

时

，

加纳电厂

３．４８

亿千瓦时

，

风力发电

１．１２

亿千瓦时

（

含调试电量

），

太阳能发电

０．２４

亿千瓦

时

，

环保公司累计处理垃圾量

６２．６９

万吨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深能集团、

深圳市国资

委和华能国

际

如将来出现因广深公司现

有主厂房等建筑物未取得

房屋产权证而被关部门罚

款或责令拆除的情形，给深

圳能源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均由深能集团全额承担。 在

深能集团按计划注销后，上

述可能产生的给深圳能源

带来的罚款或其他损害，由

深能集团股东深圳市国资

委和华能国际按股权比例

全额承担。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披露的《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股权和

资产有关承诺履行情况及

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

见的公告 》（公告编 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９

）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长期

履行中。 报

告期内未出

现因广深公

司现有主厂

房等建筑物

未取得房屋

产权证而被

有关部门罚

款或责令拆

除的情形。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深圳市国资

委和华能国

际

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详见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披露

的《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并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７

日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

委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承诺（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

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

源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方承

诺情况的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

委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披露的《关于定向增发吸收

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

有限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

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

委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披露的《关于定向增发吸收

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

有限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

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长期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无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

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６００７５６

浪潮软件

３

，

１３９

，

８０２．６８ ３１７

，

３６６ ０．１１％ ３１７

，

３６６ ０．１１％ ４

，

０８４

，

５００．４２ －８５

，

６８８．８２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

清偿

股票

６００２５０

南纺股份

３

，

９２５

，

５７６．９０ ４１８

，

５０５ ０．１６％ ４１８

，

５０５ ０．１６％ ２

，

５９８

，

９１６．０５ ２８０

，

３９８．３５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

清偿

股票

６００５２６

菲达环保

２

，

３８４

，

２８７．１５ １４６

，

５４５ ０．０７％ １４６

，

５４５ ０．０７％ ２

，

７９０

，

２１６．８０ －２００

，

７６６．６５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

清偿

股票

６００７２１

百花村

１

，

１９６

，

５１４．４０ ７７

，

０９５ ０．０３％ ７７

，

０９５ ０．０３％ ５２５

，

０１６．９４ －５９

，

３６３．１５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

清偿

合计

１０

，

６４６

，

１８１．１３ ９５９

，

５１１ －－ ９５９

，

５１１ －－ ９

，

９９８

，

６５０．２１ －６５

，

４２０．２７ －－ －－

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持有上述股票

，

为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向其进行债

务清偿所得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公司类

别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

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美的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１

，

８３０

，

１８１．５０ ７８０

，

２３４ ０．０５％ ７８０

，

２３４ ０．０５％ ３５

，

１７２

，

９３１．６１ ０．００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湖南江南

红箭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３０８

，

６８８ １．２１％ ２

，

３０８

，

６８８ １．２１％ ２７

，

６１１

，

９０８．４８ ０．００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四川大通

燃气开发

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０．６９％ １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０．５５％ １０

，

２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广东韶能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５１

，

８２７

，

０７０．０６ １６

，

６２９

，

７５０ １．５４％ １６

，

６２９

，

７５０ １．５４％ ７３

，

５０３

，

４９５．００ ０．００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收购

广东电力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１

，

７７３

，

９６８．２４ ８１１

，

０００ ０．０２％ ８１１

，

０００ ０．０２％ ３

，

９９０

，

１２０．００ ０．００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收购

四川浪莎

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７９

，

４７７ １．１１％ １

，

０７９

，

４７７ １．１１％ １１

，

７０１

，

５３０．６８ ０．００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合计

７３

，

０８１

，

２１９．８０ ２３

，

１４９

，

１４９ －－ ２３

，

１４９

，

１４９ －－ １６２

，

２２０

，

９８５．７７ ０．００ －－ －－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

六

、

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七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

进展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招商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

进展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南

方基金、国金

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

进展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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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4

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论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修改事项

。

因该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

性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

，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风险

！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以电话和书面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

会议由吴卫东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

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

，

经投票表决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推进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公司董事吴卫东

、

吴卫红

、

吴绪顺为关联董事

，

均回避了表决

，

其余

6

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关于

不予核准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卫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

定

》（

证监许可

[2014]422

号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

2014

年

3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4

年第

18

次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未获通过

。

并购重组委认为

，

申请材料中关于吴氏家族

、

李卫伟

、

曾开天三者之间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的认定不符合

《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

83

条的规定

。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上述决定

，

公司董事会应当自收到本

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对是否修改或终止本次方案作出决议并予以公告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

，

以及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鉴于拟收购资产质量较好

，

盈利

能力较强

，

具有发展前景

，

继续推进重组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要求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

，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

。

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和并购重

组委的意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对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进行补充

、

修改和完善

，

并尽快将

修改后的申请材料重新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

。

本次董事会关联董事吴卫东

、

吴绪顺

、

吴卫红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6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

弃权

，

3

票回避

。

特此公告

。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4-029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4

月

24

日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

、

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的通知

：

蔡小如先生质押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的

67,000,000

股高管锁定股份已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解除质押手续

。

蔡小如先生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将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67,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

质押给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

露的

《

达华智能

：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办理股份质押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26

），

另因公司股

票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办理解禁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的

《

达华智能

：

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83

），

该笔质押股份

性质已变更为高管锁定股

。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

，

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

185,695,200

股股份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2.41%

，

其中

：

无限售流通条件股份

46,423,800

股

，

占其本人持股总数的

25%

，

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13.10%

；

高管锁定股份

139,271,400

股

，

占其本人持股总数的

75%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9.31%

。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

，

蔡小如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83,680,000

股

，

占蔡小如所持

公司股份总额的

45.06%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3.62%

，

其中

：

处于质押状态的无限售流通条件股

份

31,120,000

股

，

占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16.76%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8.78%

；

处于

质押状态的高管锁定股份

52,560,000

股

，

占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28.30%

，

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14.84%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

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4-03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发布

《

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29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

。

并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发布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32

），

2014

年

4

月

12

日发布

《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34

），

2014

年

4

月

18

日发

布

《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38

）。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

、

业务核查工作量较大

，

目前尽职调查工作仍未完成

，

同时公

司尚需与交易对方就相关问题进行持续

、

充分的沟通

，

交易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

讨

、

论证和完善

。

因此

，

公司无法按原预计时间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报

告书

），

公司股票不能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复牌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公司预计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股票恢复交易

。

如公司未能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将自发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终止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

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目前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工作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

公告

。

本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

特此公告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377� � � �证券简称：赢时胜 公告编码：2014－020号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4

月

23

日

,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报告

。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公司

《

2013

年年度报

告全文

》

及

《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

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300377� � � �证券简称：赢时胜 公告编码：2014－021号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4

月

23

日

,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公司

《

2014

年第一季

度报告

》

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3日


